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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公司 ；大量的金融控股公司，利用

不同部门监管部门之间政策的不协

调、不一致开展业务。

三、规避影子银行风险的

对策及建议

（一）建立全覆盖影子银行系统

的法律支撑体系。近几年我国对金融

衍生品的法律法规根据实际经济情况

不断地进行修改，但是至今还没有完

善的法律法规覆盖影子银行的整个体

系。相比较美国有《证券法》、《证券

交易法》、《投资顾问法》、《信托契约

法》等专门法律来规范投资银行，我

国只有《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

法》，还需要出台相关的法律来填补

投资银行的监管盲区。 

（二）将影子银行纳入监管范围。

在防控影子银行风险上，要严格按照

时间表做好银信合作表外转表内的工

作，加强影子银行问题的调查研究，

做好跟踪分析。银监会要对会造成高

杠杆率的影子银行和银信合作高度

关注。在具体的实施步骤中，我国应

该吸取美国的教训，加强场外交易监

管，确保金融产品和金融机构都在监

管范围内，降低银行和投资者之间的

信息不对称，规定影子银行披露运作

程序，增加产品的透明度，控制杠杆

率等等。

（三）控制过高杠杆率，减少风

险源头。一般影子银行的自有资金非

常小，但业务量却很大，具有极高的

杠杆率。研究估计，2007年美国金融

产品交易合约总额有530万亿美元之

多，而赖以发起的担保品即物质金融

资产实际价值只有2.7万亿，杠杆率

达到200，所以当金融资产价值发生

缩水时，影子银行牵涉的金融机构无

一例外的倒闭破产。要避免这种“倒

金字塔”式的影子银行的发展，应严

格限制杠杆率，保持一定比例的自有

资本。为了保证有效实现，要设有专

门的监管部门，测定实际资产的价值

和产生的收益率，进而规定合理的杠

杆率。这对我国监管部门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

（四）规范金融创新，稳健推出

金融产品。金融产品的创新只能转移

和分散风险，并不能减少风险。例如

信托计划、理财产品等表外业务大多

利用了银行的回购和担保作为销售

支撑，实际上并未实现风险转移，风

险迷惑性和隐蔽性很强。金融产品的

质量是稳定金融体系的基础，美国正

是由于资产证券化的过度创新导致

风险累积，引发全球的次贷危机。我

国在推出金融产品时必须加强宏观

监管，将其纳入法制和规范的框架

中，只有这样才能将其负面效应降低

到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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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
支持开展乡村气象服务

江西省财政厅安排专项资金805万元，重点用于支持

建立农业气象站点、开展直通车气象服务、建设气象信息

发布平台等，提高农民农业生产防灾意识，促进农业丰产、

农民增收。截至目前，全省农村灾害性天气预警信息能提

前15—30分钟以上发出，气象服务覆盖到所有的农民专业

合作组织、覆盖85%以上的农户。

（本刊通讯员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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